 样式

承诺书 

​​​     （单位全称）    因业务需要拟邀请    （国家名称）    ，    （被邀请人姓名） 等（人数）人来华，现为其申办​​邀请核实单。我公司承诺，拟邀请人员为真实商务往来有关人员，并保证所提交的申请材料真实有效，我司承诺如有下列情形的，将被列入黑名单，限制办理《邀请核实单》乃至取消申办资格，并同时对其行为负责，接受有关部门处理。

邀请单位及其人员违规为其他单位代办《邀请核实单》。
邀请单位通过虚假材料骗取《邀请核实单》；邀请单位及其人员买卖《邀请核实单》。
邀请单位将邀请核实单用于签证申请以外用途。
邀请单位未按要求报备被邀请外国人来华情况。邀请单位须在被邀请人离境15日内将被邀请人在华实际行程及证明材料报送主管部门。被邀请人按预计行程入境的，须提交被邀请人在华的实际行程、原申请材料中的《情况说明》、机票、盖有出入境章的护照签证页的进出境信息等复印件。如被邀请人未按预计行程入境或双方已取消商务活动不入境，需及时向审批单位报备并说明具体情况。如多名被邀请人同属一家公司，如出入境时间不一致，需说明原因并提交情况说明，加盖公司公章。如被邀请人的实际行程涉及第三方公司，需补充第三方公司的《接待证明》原件及《营业执照》复印件。

我司完全理解以上条款内容，知晓可能产生的法律责任，承诺将监督被邀请人遵守中国法律法规，依法从事相关业务活动并按时离境，并承诺在离境后的15日内将被邀请人在华实际行程及证明材料反馈至邮箱qtsx003@cqipa.org.cn。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法定代表人：     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